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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学院成立由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分管教学和研究生工作的副

院长及3名教师代表等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工作小组7人，负责对全院推免生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并制定本次推免工作实施方案。

       学院成立专家审核小组。专家组成员由具有法学学科副教授（含）以上职称5人

组成，对特殊学术专长学生进行答辩和审核。

第二条 本推免工作实施方案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学校推免工作小组审批，在本单位公

示后实施。

第三条 学院推免生名额由学校统一安排下达，法学院2023年度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13人。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报学校备案并向本单位学生公布。

http://law.qdu.edu.cn/info/1029/5986.htm


2022/10/6 13:53 青岛大学法学院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方案-青岛大学法学院

law.qdu.edu.cn/info/1029/5986.htm 9/20

第四条 推免生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纳入国家普通全日制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本校应届毕业生（不含专升本、第二学士学

位）。

（二）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身心健康。德育素质测评成绩良好及以上（测评成绩

计算办法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三）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

（四）勤奋学习，成绩优良，修完并通过专业培养计划相应年级规定的课程，且必修课无不及

格记录。

第五条 达到以上基本条件的学生，申请普通推免生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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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成绩要求：主要依据学生在校期间考试课的学习情况（考试课性质由考核方式确定，下

同）。按照前三年（四年制学生）或前四年（五年制学生）考试课平均成绩排名（计算办法按照当

年级执行的学分制相应文件，下同），且前三年（四年制学生）考试课初次加权平均成绩排名不低

于所在专业前30%。确有特殊学术专长的学生可适当放宽至50%。

2.外语成绩要求：英语语种学生要求国家大学英语六级水平测试成绩达到426分及以上，或者通

过相当于国家大学英语六级水平的雅思成绩6分、托福80分；其他语种学生需通过相应语种国家四

级考试，且成绩不低于80分，或者六级不低于60分。

第六条 学生不得兼报不同类别推免生。

第七条 推免研究生工作综合发展素质评价按照如下办法认定。

（一）社会实践（占比30%）。按照《青岛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综合发展素质评价认定办法》关于社会实践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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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学术专长（占比70%）。推免特殊学术专长原则上仅限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

以青岛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与法学相关的科研论文以及作为主力成员

参加与法学相关的国内外权威科研竞赛（全国赛）并获得三等奖以上奖励（国际赛事参照执行，但

不得低于国内赛事相关要求）。竞赛主力队员的定及赋分原则：个人竞赛，参赛者为主力队员；能

够明确位次的团队竞赛，团队内前三位参赛者为主力队员，赋分依次递减；不能明确位次的团队竞

赛，团队内所有参赛者均为主力队员，根据团队人数平均折算，各人赋分相同。团队竞赛所有主力

队员的分值之和不应超过同级别个人竞赛队员分值的2.4倍。

1、教育部等主办的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特殊学术专长类加分）。此类别

为直接加分项，满分为100分，取学生在该项竞赛所获的最高奖项，对应以下规定的级别和位次，

按70%比例折算后，直接累加计入综合评价成绩（特殊学术专长类）。国家级金奖前3位分值为100

分、80分、60分，国家级银奖前3位分值为80分、60分、40分，国家级铜奖前3位分值为60分、40

分、20分。

2、其他竞赛（占比45%）

（1）共青团中央等主办的“挑战杯” 竞赛（占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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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别满分为100分，按20%比例折算后计入综合评价成绩（特殊学术专长类）。国家级金奖前

3位分别获得100分、 80分、60分，国家级银奖前3位分别获得80分、60分、40分，国家级铜奖前3

位分别获得60分、40分、20分。

（2）其他国内外权威竞赛（全国赛）（占比25%）

此类别满分为100分，按25%比例折算后计入综合评价成绩（特殊学术专长类）。《全国普通高

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中与学科专业相关的竞赛，国家级一等奖前三位分别获得40分、20分、10

分；国家级二等奖分别获得20分、10分、5分；国家级三等奖分别获得10分、5分、2.5分。非排行

榜类的竞赛不计。

（三）科研成果（占比25%）

此类别满分为100分，按25%比例折算后计入综合评价成绩（特殊学术专长类）。

第一位次发表CSSCI核心论文，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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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次发表青岛大学科研评价体系D类以上非CSSCI论文，计50分。

第八条 学院将学业成绩作为推免工作最基础的遴选指标，同时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学生按照综合成绩进行排名。综合成绩由学业成绩和综合发展素质评价成绩组成。

综合成绩=学业成绩×90%+综合发展素质评价成绩×10%

学业成绩核算学生在校期间考试课的成绩，满分100分。综合发展素质包含社会实践（参军入伍

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特殊学术专长（竞赛获奖、科研成果）。综合发展素

质评价成绩满分100分，按照综合发展素质评价认定办法计算得分。

第九条 同一研究成果或参赛项目的奖项按最高等级计算，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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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向学院提交《青岛大学推荐优秀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

表》。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具有特殊学术专长的申请者，还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综合发

展素质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院推免工作小组审核所有申请人的相关材料，并组织符合推免

条件的特殊学术专长申请者进行公开答辩，依据申请人综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按学校下达的

推荐名额及本单位推免工作实施方案确定本单位推免生候选人名单。

第十一条 学院将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综合成绩排名在单位内以有效方式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学号、姓名、专业、班级、学业成绩及专业内排名、综合发展素质评价成绩、最终综合成绩、名次

等。公示期间公示内容不得修改，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公

示期内由院推免工作小组负责解释并解决相关争议。

第十二条 当排名靠前的学生放弃推免生名额时，学院应安排其签署书面的放弃推免生名额承

诺书，并严格按照公示的综合成绩排名顺序，依次递补。

       第十三条 本方案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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